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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开证申请人条款的处理 在执行国际贸易合同时，对来自近

洋的进出口货物我们常常遇到有下列条款的信用证：“发货

后，请立即或在三天内将1／3份正本提单以特快专递的方式

直接寄到开证申请人处，并将盖有邮戳的邮政收据或特快专

递底联列为随附单据之一随同其它正本提单、发票一起送交

银行议付。” 采用1／3份正本提单直接寄开证申请人即收货

人做法的最大优点是方便了收货人在目的港的提货。采用这

种方式收货人可以提早收到海运提单，避免了由于缺少提单

造成的提货延误。因为近洋货物在装船后1至3天即可抵达目

的港，而单据在银行间周转的时间通常为5至10个工作日之间

，收货人如不能在货到目的港前拿到作为物权凭证的海运单

据就无法办理进口清关手续并从船公司及时提取货物，而且

货物滞留在港口还会产生额外费用，因此收货人多倾向于采

用此种方式。 但采用此种方式发货人自身会承担很大的收汇

风险。因为任何合同的交易都是以一方的交货换取另一方的

付款为前提条件的。一旦发货人递交出运单，就意味着他自

动将物权转移给另一方而解除了要求另一方必须付款的制约

，这时如果收货人不付款，发货人将面临着货、款两空的风

险。 为解决上述问题，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做法有以下三

种，但由于每种方式都具有各自的缺点和不便之处，因此在

实际执行中还需贸易各方认真考虑权衡利弊。 第一种做法，

担保提货 采用信用证支付方式，货物的进口商在货物抵达国



内港口时向其开证银行提出凭海运提单副本提货的申请，开

证行在审核进口商提供的有关资料后，并在进口方提供了100

％的货价保证金后，向船公司出具提货担保证明书，船公司

凭该银行担保将有关货物先行交给进口商，然后由开证行负

责将正本海运提单补交给海运公司，换回其银行担保证明书

。 采用这种方式收货人虽然能提早拿到货物，但由于收货人

需提供100％的货价保证金，会占用收货人的有限资金，不利

其资金周转。 第二种做法，采用电放方式提货。 收货人在征

得发货人和船公司的同意后，采用电放的方式，要求船公司

允许收货人在目的港凭海运提单复印件和收货人出具给船公

司的《担保函》先行提货，同时收货人承诺在保函规定的时

间内将正本海运提单交回船方式撤回《担保函》。 采用此种

做法，船公司会承担一定的连带风险和责任。当收、发货人

之间发生贸易纠纷时，船公司会因此受到牵连并冒着被扣船

，被起诉等等风险，因此船公司对此种方式一般都采取审慎

的态度。在对收货人的资信没有100％的把握之前，船公司是

不会同意电放货物这种方式的。 第三种做法也是目前采用较

普遍的方式，即在信用证条款中附加保护性条款。 在信用证

规定1／3份正本提单直接邮寄给收货人提货的同时，规定收

货人只有将全套三份正本提单全部退银行后方能拒付货款。 

采用此种做法即可以保证发货人按时收到货款，同时又可以

方便收货人及时收到货物。但采用此种方式也会给收货人合

理拒付造成许多不便之处，当发货方故意违约时，收货人因

无法及时收回全套正本海运单据而不能拒付货款保障自己的

权益，因此收货人应审慎考虑后再决定是否接受此种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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